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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2-08-04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扬子新材 股票代码 0026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丹 李烨 

办公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 88 号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 88 号 

电话 0512-68327201 0512-68327201 

电子信箱 zhaodan@yzjnm.com liye@yzjn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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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29,732,667.84 605,425,510.80 325,964,367.34 -2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652,169.04 4,091,156.11 1,715,402.55 -1,07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708,024.98 2,438,707.07 62,953.51 -17,10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676,595.81 1,768,438.50 -134,520,411.63 108.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5 0.0080 0.0033 -1,084.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5 0.0080 0.0033 -1,084.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4% 1.27% 0.53% -6.6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01,865,869.68 748,811,658.72 748,811,658.72 -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8,063,660.74 264,715,829.78 264,715,829.78 -6.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26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宁颐然

养老产业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00% 153,600,000.00  质押 

153,600,0

00.00 

南宁颐然

养老产业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00% 153,600,000.00  冻结 

53,700,00

0.00 

昆山市创

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9% 19,895,733.00    

李青松 
境内自然

人 
3.84% 19,662,600.00    

胡卫林 
境内自然

人 
2.93% 15,000,000.00  质押 

15,000,00

0.00 

哈尔滨嘉

悦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8% 11,150,000.00    

莫燕玲 
境内自然

人 
2.13% 10,894,480.00    

蔡旭艳 
境内自然

人 
1.76% 9,000,000.00    

张斌 境内自然 0.63% 3,23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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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李志兴 
境内自然

人 
0.43% 2,194,000.00    

代学荣 
境内自然

人 
0.34% 1,7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主要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完成的主要工作 

  1、持续化解风险事项 

 （1）积极督促股东胡卫林归还占用资金 

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胡卫林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24,870.94 万元。报告期内，在董事会带领下以及公司控股股

东支持下，公司管理层积极协调各方，督促胡卫林通过资产置换方式归还占款 15,000 万元，通过现金方式归还占款 300

万元；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胡卫林占用资金余额为 10,153.91 万元（含占用资金利息）；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卫

林占用资金余额为 10,151.03 万元。 

2022 年 3 月，公司与中民居家、胡卫林共同签署了《资产置换协议》，拟以中民居家持有的中民护培（武汉）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民护培”）100%股权置换公司持有的对胡卫林关联方的债权 15,000 万元，以解决胡卫林对公司

的资金占用问题。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 年 6 月，中民护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新营业执照，成为公司持有 100%股权的子公司，完成交割工作。 

剩余占款主要还款来源如下： 

1）本报告期末，胡卫林持有公司 1,5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93%，上述股份已全部为流通股；其中质押/冻

结 1,5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93%。胡卫林承诺通过减持所持有的扬子新材股份获得的资金，在向银行归还通过

抵质押扬子新材股票融资贷款的本息和支付相关税费后，剩余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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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持续督促胡卫林向第三方转让苏州佳苏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胡卫林间接持有），以获得的土地

转让款来归还占用资金；目前，该地块已作为公司向中信银行融资（融资余额 6,600 万元）抵押物。 

3）剩余约 0.4 亿元暂无确切还款来源，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已于 2021 年度对此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具体详见公

司于 2022年 4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2021 年年度报告相关公告；同时公司仍将持续积极督促胡卫林筹措资

金归还占款，以最大化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2）推进俄联合股权出售工作 

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6 月做出了处置境外子公司俄联合股权的决定，聘请了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境内外中介机构

联合推进俄联合股权出售相关工作。受新冠疫情及俄乌战争等因素影响，重组相关工作遇到重大障碍，推进难度较大。

鉴于外部客观环境以及俄联合自身经营情况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继续推进交易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

原则，2022 年 5 月，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终止筹

划重大资产出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6）。 

与此同时，公司拟通过公开交易场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公开征集拟转让股权的潜在受让方，以加快推进俄联合股权

出售事项，最大化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2022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于公开交易场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俄联合 51%股权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

拟于公开交易场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俄联合 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7）。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方中民未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其不可撤销地就下列事项

作出承诺： 

“1、承诺在扬子新材（002652）通过公开交易场所挂牌方式对外转让其持有俄罗斯联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俄联合”）51%股权的交易中，若在挂牌后 6 个月内无买家摘牌，则本公司承诺按照彼时的挂牌价格对转让资产进行

摘牌。 

2、承诺积极配合扬子新材，在公开交易场所挂牌转让俄联合股权交易中，摘牌方作为俄联合控股股东，需要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推动俄联合偿还对胡卫林控股的德峰国际有限公司的欠款，以解决胡卫林对扬子新材的资金占用问

题。”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拟于公开交易场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俄联合 51%股权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09）。 

以上承诺中提及的摘牌具体时间、方式以及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挂牌进展情况并督促承诺方

切实履行承诺事项，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通过苏州产权交易中心发布了《俄罗斯联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51%股权意向转让公告》。  

（3）拟终止与滨南股份股权合作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收到滨南股份转让方出具的《沟通函》，由于股份转让款项至今尚未付清，对方提出拟终

止本次股权合作，希望在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基础上进行友好磋商协议解除，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拟终止与滨南股份股权合作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0）。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持续与滨南股份及其股权转让方积极沟通，协商股权合作终止方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双

方尚未达成一致，目前仍在磋商中。 

同时，公司在保持原有新材料业务稳健经营的基础上，积极在国家支持与鼓励的行业中寻找新的增长点。 

2、持续提升合规经营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管控和强化审计监督职能，有效推动公司的

内控建设，不断强化团队合规经营意识，建立合规透明的管理体系，提升整体治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保障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 

3、加强开展公司文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完善《员工职业操守与行为准则》，注重弘扬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不讲排场，精简高效；汇聚有共同价值理念的人共事，实现公司与个人的共同成长；强调团队的责任心和自驱力。同时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激励考核机制，持续优化多层次培养体系，为公司长久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公司建立了以战略

目标为导向的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提高员工职业价值感和成就感，激发组织活力。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